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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的制度文本，简要分析了当下高校教学事故认定及其处理的一般方式。在此基

础上通过若干案例重点诠释了教学事故的不当认定与处理对当事教师的教学信用、教学自由和专业发展等的可能

损害。最后从教师权益保护的立场提出了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的改进策略：稳步推进教学事故处理的法治化；基

于多方制衡创新事故认定制度；健全教学事故处罚申诉与复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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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es on teaching accident punishment and teachers’ rights protection 

LI Shangqun, ZHANG Yanf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system of identifying and dealing with teaching accident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general ways of identifying and dealing with teaching acci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is basis, through a 
number of ca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ssible damage to the teachers' teaching credit, teaching freedom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aused by the improper identification and handling of teaching accidents. Final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rotection of teach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identifying 
and dealing with teaching accidents: Steadi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dealing with teaching accidents, innovating the 
system of identifying accidents based on multi-checks and balances,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appealing and 
reconsidering punishment for teaching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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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是高校教学管理的重

要课题。虽然很多高校在长期的教学管理实践中逐

步形成了教学事故稽查与处理的规章制度，但教学

事故认定及其对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理等依然存

在不少争议。张晓燕[1]等认为，大多数高校制定的

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主要针对任课教师，有失

公正，并基于系统安全原理提出“教学安全”观。

黎雪芳[2]认为教学事故频繁发生固然会对教学秩序

和人才培养质量造成较大损害，但对教学事故的不

当处理也会对教学质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良影

响。张家年[3]认为教学事故认定应区分教学差错与

教学事故，避免因教学事故处罚不当而给教师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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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造成影响。易宁、李俊玲等[4]则认为“教学

事故”一词无论从词源、学术还是词义讲都是不成

立的，甚至还存在教育的危害性，有违背“教育德

性”的嫌疑，应当予以抛弃。显然，关于教学事故

的认定和处理依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鉴此，这里

拟简要分析高校教学事故认定及其处理方式，讨论

教学事故认定及其惩处不当对教师权益的损害，进

而从有效保护教师权益，减少其负面效应的视角，

提出若干改进高校教学事故认定及其处理制度的

构想，以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探寻可能

的共识，建构更为合理的认定与处理机制。 

一、教学事故认定及其处理方式 

（1）教学事故的认定。教学是最基本的教育
实践活动，主要是指教师（包括专任教师、教学管

理人员、教辅人员等）组织、促进和维持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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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行为。教学事故常常被这样定义，“教学事

故是指在教学或教学管理过程中，由于教师、教学

管理人员、教辅人员或教学后勤保障人员违反学校

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影响教学正常秩序，在师生

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5]。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

的关于教学事故的定义。 

当下，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没有就高校

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做出直接而明确的规制，因

此，大多数高校均站在办学主体和教育教学管理者

的立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中关于“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

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

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教师要贯彻国家

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

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把教学

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等条规，以后果为基本

取向来界定和认定教学事故。 
在长期而广泛的实践中，高校基本形成了一套

大同小异的教学事故认定规程。教学事故按教学环

节划分为教学管理事故 、教学运行事故、教学考核
事故和教学保障事故等类型，然后在各类型下再进

行分级。大多数高校把教学事故分为三级，即重大

教学事故，较大教学事故和一般教学事故；也有部

分高校把教学事故分为四级，即重大教学事故、较

大教学事故、一般教学事故和教学差错。还有不少

大学对教学事故认定制订了具体量化标准，如山东

大学就把“因个人原因上课迟到超过 10分钟，或提
前下课超过 10 分钟，或者擅离教学岗位超过 10 分
钟；未经批准调课或请人代课 2 次；不按评分标准
阅卷，故意压低或提高学生成绩；无故减少教学计

划规定授课或实验学时 5%-20%”等列为严重教学事
故[6]。教学事故的认定主体一般为学校教务处，有些

学校则专门成立了“教学事故认定委员会[7]”。 
教学事故发生后，其认定的基本程序一般为：

事故责任人或发现人、知情人将事故发生的原因、

经过、影响后果报告相关院（系）和教务处，经院

（系）和教务处查实后，填写教学事故认定表，交 

由责任人所在院（系）、部门对教学事故提出初步

认定意见，再报教务处、主管教学的校长核定，同

时提出处理意见。处理意见报校长办公会后，由教

务处或学校行文通报。 
（2）教学事故处理方式。教学事故处理本质

上是一种追责行为，通常会起到规范、约束、警示

和弥补等作用。尽管不同的高校在惩处的细节上有

些区别，但基本的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即根据事

故的具体情节和后果严重程度来确定惩处的力度，

惩处方式主要有通报批评、警告、记过、罚款、剥

夺资源、收回荣誉、停职（课）反省、调离岗位、

解聘或开除等。如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做法是：给予

Ⅰ级事故责任者全校通报批评并视后果及影响给

予警告直至开除公职处分，Ⅱ级事故责任者视认错

态度考虑是否给予全校通报批评，并视后果及影响

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Ⅲ级事故责任者给予批评教

育，一学期内发生 2次Ⅲ级教学事故者给予通报批
语或警告处分[8]。长沙理工大学对于严重教学事故

的惩处方式是在全校内通报批评，扣发事故责任人

3 个月岗位津贴，自事故认定之日起，1 年内不准
申报高一级技术职务、竞聘高一级岗位[9]。 

目前教育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并没有颁发专门的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规章。因

此，对于教学事故处理普遍是由学校教学管理机构

从部门的立场出发来制定认定和处理办法，学校据

此对教学事故的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理。这种惩处往

往因其依据的合法性、权威性不足而遭到质疑，在

执行过程中，常常引发当事人与学校之间的权益争

端，甚至演化为公共舆情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教师和学校声誉。 

二、教学事故处理对教师权益的损害 

高校通过教学事故处理来规约教师的教学行

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保障教学质量，这无可厚

非。但是，教学事故处理难免会涉及教师权益问题，

因此教学事故处理中一定要审慎。曾任清华大学校

长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句流传久远的话语：“所谓大

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表

明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大师是大学的象征，学

术自由是大学悠久的传统。在这样的空间中对教学

事故进行稽查和处理要特别谨慎。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教学自主权、工

作报酬、专业发展、资源享有、民主管理等教师权

益的保护提出了原则性规制。但实践表明，高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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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事故处理中，并未有效地维护教师的权益，反

而导致了教师权益受损，比如权益剥夺、权益流失、

权益限制和权益扭曲等，进而导致教师对教学事故

处理及相关制度的不认同和不服从。笔者拟通过个

案从教学自由、教学信用和教师专业发展三个维度

来进行剖析。 
第一，教学自由受损。教学自由是学术自由的

基本维度和重要表征。教学自由的合法性源于教师

系统而高深的专业知识、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和持续

的在职成长。教学自由在教学情境中表现为自主设

计教学目标、自主开发教学内容、自主选择教学方

法，自主实施教学评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明确规定教师拥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

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

流，参加专业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

见的权利；指导学生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

和学业成绩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可以说都属于教师

的专业自主权范畴。教师职业发展成为一门高度专

业化的职业以来，教学自由已成为教师的一项基本

权益，学校或专业组织也在致力于维护这一教师基

本权益。 

关于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的诸多争议大多数

表现为对教师教学自由和专业自主权是否存在过

度的或不当的干预，从而损害了教师的教学自由。

不少高校在其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制度中，将教师

教学偏离教学大纲、随意变更教学时间与地点、擅

自改革考核方式、请他人代课、违背命题原则等均

纳入教学事故范畴。但如果站在教学自由的立场来

看，上述这些行为又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如果不

采取变通和灵活的方式，多角度来审视问题，而是

固执地从某个立场出发，基于教条或经验来认定教

学事故，就极有可能造成教学事故的认定与教学自

由原则的冲突。 
上海某师范院校曾发生一起这样的教学事故：

某美术教师在评阅课程论文时给有抄袭行为的 8名
学生判了零分。这一事件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学校

调查发现该教师对也存在类似抄袭行为的其他 4名
学生没有判零分，而是给出了高分。因该教师没有

发现其他学生论文的抄袭行为这一“错误”，加上

这位教师给学生记零分的行为涉嫌报复曾投诉过

他的学生，另外，大面积的给学生成绩记零分的行

为也不太正常，校方表示这也是一种教学失范行

为。学院最后认定这是一起二级教学事故，给予该

教师停课反省的处分[10]。该教师对此进行了抗争，

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由此引发社会对这

一事件的热议。 
众所周知，课程评价属于教师专业自主权的范

畴。停课反省的处理结果意味着该教师的教学资格

被临时性的停止，其所拥有教师的专业自主权被否

定。这无疑会引发广大教师对当前教学事故处理规

制下多大程度上拥有所授课程教学自主权的质疑。

一旦教师的教学自主权被限制或者说教学自由受

到严重损害，必将影响教师对教学和教学改革创新

的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教学信用受损。教学信用是教师在长期

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信誉。当学校把一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交付给一位教师时，这位教师也

就成了授信人，教师就有义务以一种优质的教学来

予以回报。教学信用本质上是一种良好的声望，其

来自学生、学校等的持续的认同。先进的教学理念、

独特的教学风格、精湛的教学艺术、新颖的教学方

法、良好的教学效果等都是教学信用的重要表征，

同时也是积累和提升教学信用的基本手段。在现实

生活中，教师的教学信用水平是有高低的。那些教

学信用度极高的教师可以称为教学精英，如教学骨

干、教学标兵、教学能手、教学名师等。事实上，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承认和永久性的荣誉。国家级教

学名师就是教学界的超级精英。我国 2003 年设立

的“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已经成为一个常设性政

府奖励。设置这一政府奖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教

学承认为核心建立起有效的教学精英成长的激励

机制。国家级教学名师是年轻教师的教学导师，有

很大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教学信用是业界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

教学成就等的一种制度性承认。教学信用从初始累

积到成为高信用度的教学精英，需要个体持续投入，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教学信用也就成了一种

个人资本，自然也是一种权益。因此，学校在教学

事故认定和处理中，应珍视每位教师的教学信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教学事故及其惩处却成

为了教师教学信用的最大威胁。对于严重的教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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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惩处方式往往也是比较的严厉的，如免职，

停职，调岗，解聘等，这意味着学校已经不再信任

当事的教师，由此中断甚至终结教师教学信用循环

累积的过程。 
2017 年 12 月，湖北某师范学院数学与经济学

院某教师因《旅游与酒店人际交流》课迟到 14 分
钟，违反了该校的《教学工作条例》与《调课、停

课及代课管理暂行规定》，被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

扣罚这位教师业绩津贴 1000 元，2017 年度考核等
级不得高于“称职”，一年内不能参加职称评定[11]，

并在校内通报批评。 
这位教师除在经济、考评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付

出代价外，另一种更珍贵的隐性代价是教学信用受

到损害。此事件作为负面典型一方面是提醒和警示

其他教师，要引以为戒，严于律己、遵章守纪、为

人师表，要营造良好的教风，但另一方面实名公示

也让这位教师教学信用因此而被中断，新一轮的信

用积累将变得困难重重。 
第三，专业发展受挫。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在专业知识、教学能力、职业伦理、

专业权力意识等方面的持续进步。教师专业发展是

符合国家利益而备受鼓励和保护的。同时，教师专

业发展也是教师幸福实现的内在机制[12]。教师所拥

有的专业发展权是教师的一项基本权益。教学事故

常见的惩处手段之一就是限制或收回某种资源，如

扣发工资与奖金、取消评优评奖资格、推迟职称评

选、收回某种荣誉，取消进修与培训资格等。事实

上，教师进修、培训、学术访问与交流是教师寻求

专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教学事故一旦发生，随之而

来的任何惩处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教师的专

业发展。特别是停职、解聘、调离岗位等严厉的惩

处方式，将使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职业生涯严重受

挫，甚至有可能使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此走向终结。 
在湖南某师范学院，一位音乐教师在《曲式》

和《音乐欣赏》课程的期末考试过程中，被学校认

定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私自调换监考任务、未制止

学生舞弊行为、对自身的错误认识不足，据此被认

定为一级教学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当年的年度专业

技术考核为不称职，两年内不得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和评优评先，扣除两个月岗位津贴，调离教学岗位

调离教学岗位[13]。 

这位教师可能是因为音乐课程的特殊性，以及

自身对课程性质与目标的理解，临时改变考核方

式，但因其做法不够审慎而被处理，直接导致其自

身专业发展受损。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岗位津贴

等都是跟专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尤其是职称晋升被

认为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的一个标志，而

调离教学岗位实质上就是该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

性震荡或断裂。 
综上可知，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办法作为高

校教学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方

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跟教

师权益紧密相连，若处理不当，有可能产生负面效

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事故的处理一旦产生难

以接受的负面效应，那么这一处理本身也就成为了

一种事故。这类事故对教师和学校的影响同样不可

忽视。 

三、教学事故处理中教师权益的保护策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于教学管理的需要，教

学事故的认定与惩处仍然不可偏废，但考虑到教学

事故认定与惩处常常卷入教师的权益争端，必须寻

求某种改进。 
（1）稳步推进教学事故处理的法治化。首先

是提升学校《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的内部权

威性。目前，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主要由教务

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负责制定与实施。在这个问

题上，这类中层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很显然是不足

的。众所周知，在高校场域中，教职工代表大会（教

代会）是具有民主管理、监督和政策表决职能的权

威机构（组织）。可以设想一个这样的程序：高校

的《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最初由相关职能部

门提出草案，经由学术委员会或校长办公会审查

后，再提交学校教代会审定和表决通过，最后由学

校党委会批准颁发实施。其次是争取由地方教育行

政部门制订有关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的地方性规

章，或教育部根据《教育法》和《教师法》等，制

订全国性的教学事故处理的行政法规，使教学事故

的认定与惩处有更权威的依据。高校可以据此来规

范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教

学秩序。 
（2）基于多方制衡创新事故认定制度。教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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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认定是教学事故处理的前提，如果认定错误，其处

理结果必然难以接受。为了准确客观地认定教学事

故，高校应基于多方制衡的原则选择认定主体、改进

认定程序。高校应组建由教务处、校工会、人事处（教

师工作部）、研究生院、学工处、学术委员会和教师

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教学事故认定组织。这一组织可以

由学校分管教代会和工会的党委副书记担任委员会

主任，主管教学、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委员

会副主任。尤其要重视教师在事故认定中的特殊地

位，听取教师群体对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的意见和建

议。对于当事人，可通过诫勉谈话了解事故发生的真

正原因，引导当事人对教学事故进行反思，并在反思

中提高认识，吸取教训。 
（3）健全教学事故处理申诉与复议制度。《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 39 条明确规定：“教师
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

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

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

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据此，学校应依

法建立健全校内教职工权利救济制度，包括设立教

职工申诉委员会，并建构规范化的申诉与复议制

度。教职工申诉委员会一般应由学校工会、人事部

门监察部门负责人，以及学校法律顾问、若干教代

会代表组成，如发生申诉委员会成员变动应向全校

公告。凡教师对学校的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决定不

服的，在 3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申诉委员会
提出申诉。申诉委员会应本着“以人为本、程序正

当、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公平、公正、

公开处理申诉。由教师申诉委员会对教学事故认定

与处理进行复议。申诉人对申诉委员会不予受理或

者驳回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级行政主管部

门申诉、提出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申

诉程序应包括提出申诉、审查受理、申诉复查、申

诉评议、申诉调解、处理决定、送达、执行等环节，

必要时可举行听证，以保证复议结果的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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